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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冲突必须要以
“
相互说理

”

的方式而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
,

但
“
相互说理

”

需要一个
“

共有之物
” ,

这个
“
共有之物

”

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伦理
。

然而
,

这个
“
共有之物

”

并不像黑尔德所认为的那样隐藏在以往的各种前对象化的伦理习俗之中
,

而是理性反思的结果
,

它蕴含于对话得以可能的先验前提之中
。

遵循这个
“
共有之物

”

所达成的共识是合乎理性的
,

这

种理性即哈贝马斯所说的
“
协辨理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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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文化冲突与世界伦理的必要性
:

从黑尔德的伦理现象学说起

在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
,

人们之间的各种价值分歧或争端基本上可以通过
“

对话
”

或
“

相互

说理
”

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

但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各种争端
,

则似乎要

困难得多
。

按照黑尔德的观点
,

这主要是因为在每个文化共同体内部存在某种该共同体中的所有

成员都认为是自明的
“
共有之物

” ,

从而使得该共同体中的成员的
“

相互说理
”

或
“
对话

”

成为

可能
。

但在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之间
,

由于缺乏这样一个
“
共有之物

” ,

从而缺乏达成共识的基础
,

就此而言
,

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各种争论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争论
,

而只是自说自话
。

换言之
,

真正

意义上的争论必然要求在发生争论的各方之间存在一个
“
共有之物

” 。

那么哪种信念可以充当这

种
“
共有之物

”

呢 ? 黑尔德认为
,

只有那些以
“
前对象化

”

的习惯形式存在的伦理才能担当此任
。

他写道
: “

被特地表述为论题的信念 自始便不可被期待能胜此任
,

盖因信念作为论题即可以变成

意见争论的对象
。

但与此相区别
,

我们也还有另一种信念
,

这种信念以习惯之形式或者习常的行

为规范之形式积习而成
。

这类吾人活于其中的信念之全体关系
,

即构成了所有公共的共同生活之

基础
,

而古希腊人则称之为伦理 ( e t ho s )
。 ”

〔1〕(P2 35) 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
,

黑尔德说
: “
对

人而言
,

一种文化的伦理是他们在行为处事时共同居住的家园
。 ”

〔1」 (P2 71) 据此
,

黑尔德认

为
,

归根结底
,

文化冲突的本质是不 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伦理冲突
。

依据这种理解
,

在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
,

人们并不会去质疑那些以习俗或习惯形式存在的伦

理
,

而是把它看作是 自明的或理所当然 的
,

因而可以据此来解决各种价值争端 (包括各种政治争

端 )
。

但对于不同文化共同体而言
,

以
“
前对象化

”

的习惯形式存在的伦理是不同的
,

因而在对

话中就缺乏一个
“
共有之物

”

作为达成共识的基础
,

从而导致了各种文化冲突的出现
。

而且
,

不

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交往使得各文化共同体内部产生了价值分化
,

具有哲学反思头脑的人就会意

识到
,

原来我们自以为自明的东西其实并不是自明的
,

因为别的文化共同体认为 自明的东西和我

们认为自明的东西完全不 同
,

甚至相互冲突
。

换言之
,

文化交往使得各自的非对象化的伦理对象

化
,

文化冲突由此而生
。

此时
,

若各文化共同体仍然一味地固守自己的伦理
,

就只能自说 自话
;

在产生了价值分化的原来的文化共同体中
,

也会产生类似的情况
。

在这种背景下
,

一种貌似合理

的哲学态度应运而生
,

他们试图以宽容
、

平等观念来取代对文化的批判
,

试图以一种
“
价值中立

”



的方式来解决文化冲突问题
。

但过分的宽容就是主张各个文化共同体或产生 了价值分化的原文化

共同体内部各方可以 自说 自话
,

因而不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争论
。

这种态度由于否认各文化共

同体之间存在某个共同的
“

精神家园
” ,

从而成为当代价值哲学中道德相对主义
、

道德虚无主义

繁盛 的重要根源
。

在黑尔德看来
,

为避免各文化共同体自说自话
,

人们就
“

需要某种共同的东西
,

需要一个具

有不可怀疑的自明性而发挥效用的理解基础
。

而且正是因此
,

在政治空间中就只能考虑一种伦理

的前对象性的存在的行为规则
。 ”

「1」 (P274 ) 黑尔德把这种共同的伦理称之为世界伦理
。

那么

怎么去寻找世界伦理呢 ? 在黑尔德看来
,

这种共同的伦理只能在我们各自文化中所默认的前对象

化的前提中去寻找
,

这些前提实际上就是我们所共有的生活样式
。

按他的观点
,

如果我们要提倡

某种价值
,

只有我们能够证明它早 已蕴含于我们所共有的伦理之中
,

人们才不会因
“
丧失精神的

家园
”

而落入一种
“
无家可归

”

的状态
。

在我看来
,

诚如黑尔德所言
,

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
“

相互说理
”

得以可能的前提是一种世

界伦理的存在
。

但我否认这种伦理必然要以某种非对象化的形式而存在
,

我更反对黑尔德持有的

如下观点
,

即
“
这种共同的伦理只能在我们各 自文化中所默认的前对象化的前提中去寻找

” 。

实

际上
,

黑尔德与那些试图在各伦理共同体的伦理中找到一些我们共享的伦理
,

以此作为我们
“
行

为处事
”

的家园的做法并无二致
,

而只是它的一种变形而己
。

它不过是试图发现隐藏在我们某种

共同的特定的生活形式之后的前提
,

并以此来建构一种世界伦理
。

但这种尝试会面临着这样一个

的洁难
:

既然我们原来以为自明的东西其实并不是自明的
,

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大家

都以为自明的东西就是自明的呢 ? 我们怎么可以把相信人数的多寡作为决定一个信念是否具有

理性根基的标准呢 ?

既然黑尔德的伦理现象学无法担当构筑世界伦理的重任
,

那么让我们转而考察各种古典价值

普遍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伦理的可能性
。

二
、

古典价值普遍主义为何不能成为一种世界伦理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
,

主要存在两种主要的价值普遍主义主张
:
密尔的功利主义和康德的道义

论伦理学
。

密尔的功利主义基于对人类行为的一种心理学解释
:

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是趋乐避苦
。

“
快乐和免除痛苦是唯一作为目的而欲求的东西

,

所有可欲求的东西要么是因为内在于其中的快

乐而被欲求
,

要么是作为促进快乐和防止痛苦的手段而被欲求
。 ”

〔2 ] (P10 ) 进而
,

他主张把功

利或幸福最大化原则作为道德的基础
。

然而
,

仅仅依据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是
“
趋乐避苦

” ,

并不能推出应该
“

把功利或幸福最大

化原则作为道德 的基础
” 。

在密尔那里
,

功利或幸福最大化显然不是指
“
个人幸福最大化

” ,

因为
,

如果人们总是依据自身幸福的最大化原则来决策
,

那 么对于
“
个人幸福最大化

”

而言
,

我们根本

无需用所谓的道德原则来调节人们的行为
,

听之任之就行了 (我们最多只能在如何实现个人幸福

最大化上向当事人提供规劝 )
。

由此看来
,

密尔的功利或幸福最大化是指
“

社会公众幸福的最大

化
” 。

但不明白的是
,

密尔何 以能把这种原则由个人推及社会
。

也就是说
,

从
“
个人幸福最大化

原则
”

如何推出
“

社会公众幸福 的最大化原则
”
? 亚当

。

斯密主张诉诸人的同情心或者仁慈原则
。

但我们可以继续追问
:

仁慈原则的根据是什么 ? 如果贯彻密尔的主张
,

它似乎又应该被还原为某

种
“

趋乐避苦
”

的心理学事实
:

仁慈给个人带来的快乐或幸福
。

这样
,

我们又回到 了问题的原点
,

我们仍然只能得出
“
个人幸福最大化原则

” ,

而这既然是一个必然事实
,

自然就没有道德原则存

在的必要了
。

麦金太尔对密尔功利主义的上述困境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
。

在批评启蒙运动的道德合理性论

证时
,

他明确地指出
: “
既然道德禁令原本处于一个旨在更正

、

发展和教导人性的体系之中
,

它

们显然无法从这种对人性的真实描述中推演出来
,

也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诉诸其特性加以证明
。 ”

[3」(PP7 1一 7 2 )

大体而言
,

麦金太尔对密尔功利主义的批评是中肯的
,

不过
,

他的这一批判并不适用于同样

属于启蒙运动的康德道义论伦理学
。

麦金太尔把康德的论证也看作一种 自然主义论证
。

在他看来
,

康德同样是从一种事实的人性出发
,

只不过康德改变了对人性的看法
。

在功利主义那里
,

人性是

一种
“

趋乐避苦
”

的心理学事实
,

而在康德这里
,

人性被解释为理性
。

¹ 但是
,

麦金太尔没有注

意到
,

如果我们把康德所说的理性也说成是人性
,

那么在康德的人性概念中就不仅包括理性的一

面
,

还包括非理性的一面
,

即人是一个有限制的理性存在者
。

康德本人早就充分认识到
,

如果人

是一个完全的理性存在者
,

实践法则就是一种必然的事实法则
; 正是由于人是一种有限制的理性

存在者
,

实践法则才会 以命令的形式而 出现
。

见【4」( P3 1) 因此
,

如果我们追随麦金太尔
,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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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人性概念是一个
“
事实

” 的概念
,

那么这一事实概念也是一种包含目的在内的
“

功能性概

念
” 。

在这里
,

同样包含有亚里士多德目的论伦理学的基本结构
,

也存在麦金太尔所说的
“

偶然

成为的人
”

(m an
一
as

一he 一haP Pe ns
一 t o-- b e

) (在康德那里即受幸福原则支配的自然人 ) 与
“
一旦认

识到 自身基本本性后可能成为的人
”

(m a n 一a s 一h e 一e o u l d一b e 一 if一he 一 r e a li s e d一h i s 一e s s e n t i a l一 n a t u r e ) (在康德那里即自觉遵循道德

原则的自由人 ) 之间的重要对照
。

由此衍生出两种人性概念
: “
偶然形成的人性

”

(hu
m a n 一 n

at u r e 一as
一ha p p ens

一
to

一b 。)º ( 自然的人性 ) 和 “
认识到 自身目的后可能形成的人性

”

( Hu m a n 一n a t u r e 一a s 一 i t 一 e o u ld一 t o 一b e 一 i f一 i t 一r e a l i s e d一 i t s 一t e lo s ) ( 自由的人性 )
,

这样就为合

理伦理戒律概念留下了空间
。

伦理学仍然可以被理解为是一门使人们如何从自然的人性状态转化

到 自由的人性状态的科学
。

不过
,

正如人们通常所批判的
,

康德伦理学过于的形式化和空洞化
。

康德所谓的道德律实际

上就是可普遍化原则
: “
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

。 ”

〔4」 ( PP38一39)

(’t 不应该仅仅把他人作为工具
”

实际上是对可普遍化原则的另一种表述 ) 但这一检验标准似乎

过于宽泛
,

某些可普遍化的原则明显是不道德的
。

想一想纳粹军官「5」( PP1 60一16 1 ) 的例子
,

在

他看来
, “
杀死每一个犹太人

”

是一条可普遍化的原则
,

但依这一原则行事明显是不道德的
。

康

德伦理学的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
,

康德要求我们必须完全按普遍化的道德原则而行事
,

但似乎

并不存在完全的道德义务
,

任何道德义务似乎都有例外
,

如在遵守诺言会导致许多人死亡的情况

下我们就不应该再遵守诺言
。

见 [6」 ( PP17一15)

三
、

墓于协辩理性的新价值普遍主义
:
一种可能的世界伦理

翟振明教授区分了人的主观性 ( s u b je e t i v i t y ) 和人的度规 (hu m a n i t u d e )
。

〔7〕 ( 8 5一88 )

在我看来
,

这一区分和麦金太尔在
“
偶然形成的人性

”

和
“

认识到自身目的后可能形成的人性
”

之间的区分是类似的
。

实际上
,

翟振明教授自己也说
,

之所以造出
“ hum an i t u d e ”

这样一个词
,

是因为人们对
“ hu m a n n a t u r e ”

或者
“ hu m a n e s s e n e e ”

的理解似乎没有一种规范性意义
。

因此
,

我们可以把翟振明教授和麦金太尔的两组概念作一对照
。

翟振明教授的人的度规概念和麦金太尔

的
“
认识到 自身 目的后可能形成的人性

”

概念都是一种功能性的事实概念
,

实际上都已经包含有
“

应该
”

的成分
。

道德原则在翟振明教授那里连接了人的主观性和人的度规这两个概念
,

在麦金

太尔那里
,

则把
“

偶然形成的人性
”

过渡到
“
认识到 自身目的后可能形成的人性

” 。

不过不 同的是
,

麦金太尔由于直接引入人的目的
,

所以不需要证明人为什么要把它当成 目的
。

而在翟教授那里
,

人的度规是通过协辨共同体的规则来限定的
,

所以他认为需要通过诉诸于一种
“
本底抉择

”

( Ra d i 。a l Ch o i e e ) 来证明你应该遵循这些规则
。

见 [5〕 ( PP8 0一8 5 )

但是在我看来
, “
本底抉择

”

并不是必要的
。

如前所述
,

我同意黑尔德的这一观点
,

即
“
争

论
”

或
“
相互说理

”

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是参与对话的各方有一个
“
共有之物

” 。

但问题在于怎

么来寻找这样一个
“
共有之物

” 。

在此
,

我主张采取一种
“
笛卡儿式的怀疑

” 。

尽管我们对我们相

信的所有价值可以批判
,

可以怀疑
,

但不管我怎么怀疑
,

有一点是不可置疑的
:
我们希望通过

“

对

话
”

或
“
相互说理

”

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各种文化冲突问题
。

接踵而至的问题就

是
, “
对话

”

或
“
相互说理

”

是如何可能的 ? 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
, “
对话

”

或
“
相互说理

”

也是一种
“
游戏

” ,

而
“
游戏

”

就需要
“
游戏规则

” ,

游戏者要参与这种游戏就必须认同这些游戏

规则
。

当然
,

如果有人不想玩这种游戏
,

坚持要采用暴力的方式
,

实际上就是放弃了
“
相互说理

”

这一方式
,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
“

秀才碰到兵
,

有理说不清
” 。

简单的说
,

以协辨
、

对话或相互

说理的方式而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之间的价值分歧和文化冲突是合乎理性的
,

这是完全自明

的 ( S el f一 e vi d e n t )
。

现在的问题在于虽然有健全理智的人们都希望玩这种游戏
,

但是他们在游

戏规则的制定上各持己见
。

让我们暂且忘记各 自在游戏规则上的分歧
,

即不考虑任何的实质内容
,

而只考虑要使这种
“
说理游戏

”

成为可能的先验前提是什么 ? 只要我们找到了这些先验前提
,

参

与对话的人都遵循这些前提
,

我们的对话就是合乎理性的
,

由此达成的共识也就具有了理性的根

基
。

实际上我这里所说的
“
说理游戏

”

得以可能的先验前提与哈贝马斯构建一种
“

理想对话情

境
”

( i dea l S p e e c h S i t ua t i on )颇为相似
。

哈贝马斯所描述的理想对话情境至少包括如下几个

条件
:

( l) “
说理

”

的各方都有提出
“
有效性声称

”

(va l记 i ty cl ai m) 并为之辩护的权利
,

同时

他们也具有质疑他人所提出的
“
有效性声称

”

的权利
;

( 2) 说话者在挽救其
“
有效性声称

”

的过程中
,

没有使用任何形式的威胁手段来迫使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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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接受他们的有效性声称
,

而纯粹是以
“
更好论证的力量

”
(t h e fo r c e

of b e t t e r ar g um
e
nt )

来说服聆听者
。

(3) 聆听者没有受制于任何外在的或内在的障碍
,

纯粹基于
“
更好论证的力量

”

来接纳说

话者的论证
,

并视为合理
。

在 《本底抉择与道德理论》一书中
,

翟振明教授也概括了
“

说理游戏
”

的参与者 (他称之为

协辩共同体成员 )所必须遵守的几条
“

原始原则
”
(ini t ial pri nc iPl es )

:
(1) 论证担当原则 (th

e

p r in c ip le o f bu r d en o f a r g u m e n t a t i o n ) ; (2 ) 普遍化原则 (t h e p r in c ip le o f

u n iv e r s a l i z a t io n ) ; (3 ) 在不相容的替代项中选择的原则 ( t he p r i n e i p le o f e ho i e e b e t w e e n

i n e o m p a t ib le a lt e r n a t i v e s ) ; (4 ) 述行一致性原则 (t h e p r in e ip le o f p e r f o r m a t iv e

e o n s i s t e n e y )
。

出于个人能力的限制
,

我在此无法也无意给出
“
相互说理

”

得以可能的所有先验条件
,

我更

多的是想表明
,

在这样一个价值 (文化 ) 多元化的时代
,

对文化冲突的最终解决仍然需要某种价

值普遍主义的主张
,

而不必也不应该倒向价值相对主义
。

而且在我看来
,

哈贝马斯所列出的构成

理想对话情景的条件和翟振明教授所说的协辩共同体的
“
原始原则

”

虽然不一定是
“

相互说理
”

得以可能的充分条件
,

但的确是其必要条件
。

既然为必要条件
,

那就是参与
“

相互说理
”

这种协

辩活动的各方所必须遵循的
。

因此
,

只要人们 (即便他们分属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 承诺以
“
相互

说理
”

的方式来解决各种文化冲突
,

那么他们就进入了协辩共同体 (这也是一种文化共同体 )
,

他们就应该在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性对话情景中或遵循翟振明教授所说的协辩共同体的
“
原始原

则
”

来解决各种文化冲突或价值争端
。

由于这个
“

共有之物
”

并不是像黑尔德所说的那样是
“
前

对象化的
” ,

相反它是我们对之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
。

因此
,

遵循这个
“
共有之物

”

所达成的共

识 (e o n s en s u s ) 就是合乎理性的
,

这种理性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
“
协辨理性

”
(e o m m u n ie a t i v e

r a t io n a l i t y )
。

四
、

结论

总之
,

文化冲突必须要以
“
相互说理

”

的方式而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
,

但
“

相互说理
”

需要

一个
“
共有之物

” ,

这个
“

共有之物
”

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伦理
。

然而
,

这个
“
共有之物

”

并不

像黑尔德所认为的那样隐藏在以往的各种前对象化的伦理习俗之中
,

而是蕴含于对话得以可能的

先验前提之中
。

这种世界伦理的要义在于构造一种理想的或者反事实的 (。ou nt erf a c tua l) 对话

情景
,

而不在于到底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

它既强调了共识的理性根基 (即协辨理性 )
,

又允许了不

同文化共同体所获共识的差异性 (即便是对同一问题 )
。

〔注释 ]

「l] 麦金太尔也注意到康德否认道德以人性为根基
,

但他认为康德所说的
“

人性
”

仅指人性里的那个的非理

性的东西
。

参阅仁3」(p p
.

6 7
。

〔2〕麦金太尔有时称之为
“

未受教化状态下的人性
”

( (h u m a n n a t u r e in i t s u n t u t o r e d s t a t e)
。

〔参考文献〕

[ 1〕克劳斯
·

黑尔德
.

世界现象学 [M〕
.

孙周兴
、

倪梁康等译
.

上海
:

三联书店
,

2 003
。

[ 2〕Mi ll
.

Ut i lit a r ia n is m
,

Be i jin g : Chin a S o e ia l Se i e n e e s Pu b l is h in g Ho u s e
.

19 99
.

「3〕麦金太尔
.

德性之后 [M〕
.

龚群
、

戴扬毅等译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 9 5
。

「4〕康德
.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M〕
.

苗力田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 02
。

[ 5」R
.

M
.

Ha r e ,

Fr e e d o m an d R e a s o n ,

Lo n d o n : o x fo r d Un iv e r s it y Pr e s s ,

1 9 70
.

[ 6 ] W
.

D
.

Ro s s ,

Th e R i g h t a n d t h e G o o d
,

Ox fo r d : Cla r e n d o n Pr e s s ,

1 96 7
.

[ 7〕Z ha i Zh e n m i n g
,

T he R a d ie a l Ch o ie e a n d Mo r a l Th e o r y
,

Klu w e r Ae a de m ie Pu b l ish e r s ,

1 9 9 4
.

作者简介
:

阳建国
,

男
,

19 72年4月生
,

湖南湘潭人
,

中南大学哲学系讲师
,

中山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

博士
,

研究方向为知识论
、

分析哲学与道德哲学
,

在 《哲学研究》
、

《哲学动态》
、

《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学术刊物

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

联系地址
: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 41 00 83

E 一m a i l : jg ya n g助a il
.

e s u
.

e d u
.

e n


